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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 韩宇挺

一则有关“京东连夜抢走 1.5 亿有物权
争议的跨境电商商品”的传闻在宁波朋友圈
引起轰动。“争夺大战”一度进入僵持阶段，
各方均派出车辆，把物流仓库的门堵死了。

网友爆料称，京东在五一期间派上百
人，40 台车，“洗劫”了宁波保税区的招商局
物流仓库。还有网友称，仓库里有其他客户
的东西，京东“抢”错了价值几千万的货物。

这场上百人参与的抢货大战，一直到宁
波保税区派出所3辆警车赶到后才暂停。

5 月 1 日晚，在宁波保税南区招商局物
流仓库，京东试图搬走一批跨境保税进口货
物时，与一家仓库运营商发生正面冲突。

一位业内人士透露，京东在宁波口岸一
直与“宁波大田费舍尔”（以下简称费舍尔）
合作，后者为其提供通关、仓配、物流等方面
的服务。“不过，京东近期换服务商了，这批
货物要换仓，对方不放，京东强行搬走，就发
生了朋友圈传的‘抢货’事件。”

京东全球购现场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不
止一次与费舍尔方面沟通，但一直没有结
果。积压在费舍尔手中的货物多为食品（大
约价值2亿多元），很多即将过期，再不处理，
将会造成很大一笔损失。

以下为京东的声明：
宁波大田费舍尔有限公司之前是京东全

球购业务在宁波保税区的服务商之一。近期，
由于大田费舍尔公司自身原因，导致其公司经

营出现严重问题，无法根据和京东全球购的合
同继续履行义务，无法进行货物的入库、发货
等。并且，经过京东全球购给予的观察及整改
期，大田费舍尔公司仍无法恢复运营。

京东全球购对货物享有所有权，在大田
费舍尔公司已经无法提供服务并且无法保
障货物安全的情况下，为防止损害扩大并保
障消费者订单的正常完成，5 月 1 日京东全
球购对货物进行搬离。京东全球购同时保
留对费舍尔公司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费舍尔物流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也发
布了声明：

近期有人冒充“费舍尔”品牌对外招商
运营并涉嫌卷入与国内某知名跨境大平台
的合同纠纷中，这不仅严重误导了广大客

户，更对“费舍尔”的声誉和品牌造成极其恶
劣的影响。

声明还提到，“公司从未授权‘宁波大田
费舍尔’，公司也没张国华其人。”

据知情人爆料，京东与大田费舍尔的合
作始于 2015 年 6 月，费舍尔主要负责人之一
叫张国华，但由于公司内部原因，张国华及
其负责业务去年年底已剥离出费舍尔。

昨天，记者联系到张国华，他表示：“我们
也在积极与保税区管委会、海关等相关部门沟
通，配合公安、管委会等部门开展调查工作。”

对于商标注册问题，他表示这事和苏州
公司完全没有关系，等处理完抢货事情，他
们公司会再发声明。

目前，宁波保税区管委会也已介入协调。

记者 甘凌峰

投进纪委意见箱里的举报信，却被人偷
出来看了。

为了这事，温州乐清人卓礼富报了警，
但警方说举报信只值12元不构成盗窃，对偷
举报信的人不予行政处罚。

于是，卓先生又打了全国首例由“偷举
报信”引发的行政官司。近日，乐清法院一
审判决撤销公安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
纪委意见箱里的举报信被偷了
去年 5 月 19 日，乐清市第三农村基层作

风巡查组决定对淡溪镇长青村的党员干部、
村财务监督小组开展巡查，并公布了举报电
话，设立意见箱。

卓先生是长青村人。5 月 20 日晚上 11
点左右，他和另外 3 个村民一起，把 33 份实
名举报材料塞进意见箱。

这33份举报信分别举报了不同的问题。
因为怕人动手脚，他们在投放举报信的

过程中，还特意拍了视频和照片，作为证据。
但5月23日下午，卓先生再次到意见箱前，

却发现之前已塞得满满的意见箱空了许多。他
向巡查组咨询，对方表示没来取过举报信。

联想到这两天村里传出“某人在告某
人”的议论，卓先生意识到自己的举报信被
偷了。他们立刻向乐清市公安局淡溪派出
所报了警。

公安认定“不构成盗窃”
5月25日，巡查组开检意见箱，里面只看

到 17 份举报件。5 月 29 日，淡溪派出所以盗
窃案受理。

可惜的是，虽然意见箱上方有摄像头，
但拍摄角度无法拍到偷举报信的人。

淡溪派出所经多方调查，最终查明5月21
日上午9点半左右，两个村民走到意见箱边，从
里面取出一份举报信，拿到家里看。十几分钟
后，他们把举报信重新放进了意见箱。

两个村民说，偷走举报信只是出于好奇。
卓先生等人认为至少被偷走了10份举报

信。对此，派出所认为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。
去年 7 月 23 日，乐清市公安局作出《不

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认定两村民的行为不
构成盗窃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卓先生说，得知处理结果的那一刻，他
感觉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。“派出所说被
盗的举报信只值12块钱，所以构不成行政处
罚。12 块钱派出所是怎么算出来的？举报
信能用金钱衡量吗？如果有人偷了高考试
卷，难道损失的只是几张纸的价值吗？”

卓先生不服，向温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
复议，同年11月温州公安局维持了上述决定。

法院撤销警方的不予处罚决定
去年 12 月 24 日，“认死理”的卓先生又

向乐清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。他要告乐清
公安局和温州公安局，请求法院撤销两被告
的《决定书》。

今年 1 月 29 日，乐清法院公开开庭审
理。温州市公安局在法庭上说，两涉案嫌疑
人只是看了下举报材料就放回去，不能以盗

窃处理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近日，乐清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乐清公

安局的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应予撤销，并
判令重新审查并作出决定，温州公安局的行
政复议决定一并撤销。

法院的依据是，两被告偷看举报信的行
为明显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，但乐清公安
局只审查他们是否涉嫌盗窃，没有一个全面
的审查和判断，明显不当。

律师：偷看举报信应行政拘留
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

来表示，偷看举报信的行为不能用“盗窃纸
张的金额”来评判，一封举报信可能可以为
国家挽回巨大的损失，惩治腐败，这才是它
的价值。

偷看举报信确实不构成盗窃，但根据治
安管理处罚法规定，这属于私开他人信件、
邮件的行为，可处以警告、罚款、拘留。而
且，私开举报信比拆看其他信件性质更为恶
劣，起码要行政拘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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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信只值12块钱？这能用金钱衡量吗？

全国首例“偷举报信”引发的官司判了
公安认定不构成盗窃 法院判决撤销不予处罚决定

京东派上百人连夜在宁波保税仓抢货？


